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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士證照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
第一條    本標準依地政士法第五十六條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

定之。 

第二條    申請核發或補（換）發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開業執照者，應

繳納證照費，其費額如下： 

一、電子證照：每張新臺幣七百元。 

二、紙本證照：每張新臺幣一千二百元。 

因不可歸責申請人事由未能發給電子證照而改發給紙本證照

者，依前項第一款規定計收之。 

申請以於原紙本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方式換發地政士

開業執照者，應繳納加註費，每次新臺幣八百元。 

第三條    本標準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。 


